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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7_A5_E5_95_86_E8_c36_329341.htm 为充分发挥工商行政

管理职能作用，进一步做好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特制定

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在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的组织领导下，认

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依照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国务院第四

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和《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认真执行《反不正当竞争法》

等法律法规，切实加强市场监管，坚决纠正在市场经营活动

中违反商业道德和市场规则，影响公平竞争的不正当交易行

为，严肃查处市场交易活动中存在的各种商业贿赂行为，遏

制商业贿赂的蔓延势头，使市场秩序逐步规范，促进改革和

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工作重点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整顿和规范市场

经济秩序工作的重要内容，突出中央确定的工程建设、土地

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和政府采购等治理重点领域和行

业，加大对不正当交易、限制竞争、非法经营、无证经营等

行为的整治力度，坚决打击在市场交易活动中给予、收受回

扣和假借促销费、广告费、科研费等各种名义的商业贿赂行

为，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单位、重点环节的督

办，依法从严查办商业贿赂大要案件。 三、工作措施 （一）

成立组织机构，加强组织领导。为加强对治理商业贿赂专项



工作的组织领导，总局成立由党组书记、局长王众孚同志任

组长，分管副局长钟攸平同志和中央纪委驻总局纪检组组长

石见元同志任副组长，公平交易局、办公厅、法规司、直销

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市场司、企业注册局、外资注

册局、广告司、个体司等有关司局和驻总局纪检组监察局负

责同志组成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公平交易局，

负责日常工作。各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成立相应的领导小

组和工作班子，建立由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

各有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和责任机制；要结合实

际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明确工作责任和要求，并对治理商

业贿赂专项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切实做到思想认识到位，组

织领导到位，工作落实到位。 （二）建立健全投诉举报制度

，对不正当交易行为特别是商业贿赂线索认真进行排查。各

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公布举报电话或者投诉网站，充分发

挥工商行政管理系统“12315”行政执法网络体系的作用，畅

通发现案件线索渠道，进一步扩大案件来源。对举报投诉的

商业贿赂案件线索，市场监管和行业自查中发现的涉嫌商业

贿赂问题，已掌握的商业贿赂案件线索，要组织力量抓紧排

查，并确定查处重点，做到件件有落实。各地对掌握的重大

线索和正在处理的重大案件，要及时上报总局治理商业贿赂

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加强重点检查，严肃查办大要案件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按照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

的统一部署，并在当地治理商业贿赂领导机构的组织协调下

，认真履行职责，进一步强化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

单位、重点环节的检查力度。对顶风作案以及其他性质恶劣

、影响面大、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大要案件，要严格依照《



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从严处理。严格办案责任制，

建立健全大案联办协作机制。一般性商业贿赂案件，由辖区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涉案区域广、情节严重、社会影响

大的案件，各地要逐级上报，由总局组织协调相关省、自治

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查处，必要时会同有关部门

进行督办。总局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要

确定一批涉案金额巨大、案情复杂、危害严重、影响大的商

业贿赂案件作为督办案件，加大督办和指导力度。 （四）坚

持标本兼治，建立长效机制。要进一步健全“经济户口”管

理制度，把好市场主体的准入和退出关，及时了解和掌握重

点行业企业的经营动向。继续大力推进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建立和完善包括是否有不正当竞争行为、是否有商业贿赂行

为的企业信用档案，深化企业分类监管。充分运用企业信用

激励机制、预警机制、惩戒机制、淘汰机制，促进企业依法

经营，加大对严重商业贿赂行为的打击力度。 （五）加强法

制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和执法环境。各级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要把宣传《反不正当竞争法》、宣传禁止商

业贿赂的法律知识作为“五五”普法的一项重要内容；要强

化对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进一步提高查处商业贿赂案件的

能力和水平。总局将举办工商执法人员查办商业贿赂案件专

题培训班，编发治理商业贿赂行政执法手册，各地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也要开展相应的执法培训。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

、报刊、杂志等各种新闻媒体，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

广泛宣传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宣传禁止商业贿赂的法律

知识，总局和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适时公布查处的商业贿赂

典型案件，大力营造反商业贿赂的社会氛围和良好的公平竞



争环境与执法环境。 （六）做好监督检查，确保专项工作取

得成效。总局将统一组织力量，分阶段、分地区对各地开展

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进行检查督导；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也要采取有效措施，对本地区专项工作

的开展情况进行检查督导，确保专项工作取得成效。 （七）

积极配合立法部门做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工作，完

善有关禁止商业贿赂的内容，加大对商业贿赂行为的惩戒力

度。 四、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各级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一定要深刻领会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和国务院第

四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按照《意见》的要求，从政治和全

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商业贿赂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增强责任

感和使命感，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

来。既要认识到治理商业贿赂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工作，

又要看到解决商业贿赂问题的有利条件，坚定信心，振奋精

神，迎难而上，扎实工作，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充分发挥

职能作用，努力完成好这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坚决打好治理

商业贿赂这一仗。 （二）依法行政，公正执法。各级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在查办案件过程中，要坚决克服地方保护主义，

排除各种干扰，坚决纠正和防止对商业贿赂案件查处失之于

宽、失之于软和以罚代纪、以罚代刑的问题，切实做到依法

行政，依法办案，严格执法，公正执法。要准确适用法律，

严格办案程序，正确把握政策界限，注意区分正常的商业交

往与不正当交易行为、违纪违规行为与违法犯罪行为，坚持

宽严相济、处罚与教育并重的原则，既依法严厉打击违法行

为，又切实维护广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三）加强工作指

导和信息沟通。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建立案件通报、协



查、移送、信息共享等工作机制。对执法中遇到的新情况、

新问题，要及时向上一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汇报请示，上一

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加强对执法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查，

及时纠正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加强信息沟通与执法协

作，按月及时通报执法情况和有关案情，充分发挥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的整体执法效能。总局将编发《治理商业贿赂专项

工作简报》，及时上报和交流各地开展专项工作的进展情况

。各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也要编印简报，及时反映本地专项

工作的开展情况。 （四）加强部门协作配合，搞好综合治理

。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工作难度大

。各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加强与纪检监察、检察、公安、审计、卫生等部门的协作

配合，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对重大疑难案件，要主动与有

关部门进行沟通，共同研究；对涉嫌犯罪的案件，要及时移

送司法机关。同时，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工作，形成治

理商业贿赂的整体合力。 （五）工商行政管理系统纪检监察

机构要按照《意见》和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党风廉政工作

会议的部署，进一步发挥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作用，积极支

持、帮助、督促工商执法人员履行治理商业贿赂的职责，依

法依纪查处涉及工商执法人员接受、参与商业贿赂的案件。 

五、2006年工作安排 （一）3月中下旬，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逐级成立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组成工作班

子，公布举报电话或者投诉网站。 （二）3月底，总局召开

工商行政管理系统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会议，再次进行具

体部署。 （三）4月上旬开始，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集中

组织力量，广泛梳理线索，深挖案源。分级分区域召开案件



排查会，确定查处重点，突出查办大要案件。 （四）4、5月

份，举办查办商业贿赂专题培训班，提高基层执法人员查办

商业贿赂案件的办案能力和执法水平。 （五）10至12月份，

总局统一组织力量，由总局各司局负责同志带队，组成督查

组，采取分片包干的形式，对各地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

作的执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2006年3月28日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